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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的方式回购部分 A股社会公众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本次回购的资金额度不低于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 20,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 40,000 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62.27元/股（含 62.27元/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 公司于 2022年 3月 24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15）。 2022年 6月 16日，公
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根据《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相关条款，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
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4.18 元/股（含 44.18 元/股），调整后的回购
价格上限自 2022年 6月 16日起生效。 公司于 2022年 8月 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延长回购股份实施期限的议案》，将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期限延长 6 个月，即本次股份回
购实施期限自 2022年 3月 22日起至 2023年 3月 21日止。

详见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有关公告。

一、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9 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500,847 股，占公司总股本
1,050,159,955 股的 0.4286%，最高成交价为 32.2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1.89 元/股，已使用资金总额
118,295,395.26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
案中拟定的上限，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 4 月 11 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25,649,473股。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
计成交量的百分之二十五。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及市场情况持续推进本次回购计划， 并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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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百润转债 2022 年第三季度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证券代码：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 债券代码：127046 证券简称：百润转债
● 转股价格：47.44元/股
●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2年 4月 12日至 2027年 9月 28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39 号）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公开发行了 1,128 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112,80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发行人在股权登
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配
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认购金额不足 112,8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1056 号”文同意，公司 112,8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百润转债”，债券代码“127046”。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百润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66.89元/股。
2022年 1月 24日，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新增股份上市，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百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66.83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1 月
24日起生效。

2022年 6月 16日，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
相关条款，“百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47.4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6月 16日起生效。

二、“百润转债”转股情况
2022年第三季度，“百润转债”因转股减少 131张（13,100元），转股数量为 274股。 截至 2022年 9

月 30日，“百润转债”剩余可转债数量为 11,277,955张，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1,127,795,500元。
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 次 变 动 数 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
流通股 332,922,389 31.70 -42,000 332,880,389 31.7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17,279,566 68.30 717,279,566 68.30

总股本 1,050,201,955 100.00 -42,000 1,050,159,955 100.00

注：上述股本变化主要系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部分回购注销引起。
回购股份转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497,950 0.43 -274 4,497,676 0.43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百润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21-58135000
四、备查文件
1.《按股份性质统计的股本结构表（百润股份）》
2.《按股份性质统计的股本结构表（百润转债）》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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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聘任王铭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公司总裁提名，并经公司 2022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聘任王铭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副总
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铭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公开谴责，也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和
规定。 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附件：
王铭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毕业于国家开放大学，法国南特商学院在读研究生。

2013年加入公司，先后担任信阳榕基董事长，公司董事长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信阳榕基日常运营管
理、信阳榕基软件园工程建设等。 2017年被信阳市政府授予“第三届信阳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称号、2021年获得“信阳市五一劳动奖章”。 2016年参加上海交通大学 EMBA学习、2019年
参加河南省青年企业家第六期培训班并担任班长职务、2020 年参加全国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理想
信念教育培训二期班（延安）、2021年参加第二期中原民营企业家高端培训班。 河南省第十二届、十三
届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信阳市第四届、五届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副主席，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
代表、信阳市人大代表，河南省第九届科协委员，信阳市数字软件行业协会会长。 现任公司副总裁、信
阳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南豫础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铭先生通过参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约 0.03%的股份。王铭先生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系。 王铭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
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王铭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2022-035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已于 2022年 9日 23日以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
2、会议于 2022年 10月 10日 10:0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名，实际出席董事 8名。
4、会议由董事长鲁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审部负责人列席了本

次会议。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本项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聘任王铭先生为公

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决议》。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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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一审判决/终局裁决
2、 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被申请人
3、涉案标的金额：合计约 22,054.93万元
4、对公司的影响：
（1）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以下简称“农发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搜于特集团”、“公司”、“第二被申请人”）、广东美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
易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判决目前尚未生效，公司已按相关合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计提利息，本次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如判决生效后，公司及公司
子公司未能如期履行判决，农发银行东莞分行可能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资
产进行处置。

（2）如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应链公司”、“第一被申请人”）和搜于特集
团未能如期履行裁决书[（2021）穗仲案字第 13964号]的裁决，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
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可能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资产进行处
置。

上述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诉供应链公司、 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涉及的金 融借款事
项，公司已按相关合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利息，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预计产生利息及罚息
约 169.53万元。 公司根据判决书内容将案件涉及的财产保全费、律 师费、案件受理费等共计约 7.21
万元计入本期损益。

公司于 2021年 7月 31日披露了农发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 美易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21）粤 19民初 104]。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
券时报》等媒体上的《2021-070：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公司于 2021年 9月 28日披露了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诉供应链公司、 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21）穗仲案字第 13964号]。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2021-088：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一、 公司上述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1、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农发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美易达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判决书[（2021）粤 19民初 104号]，主要判决内容如下：
（1） 限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

莞市分行借款本金 200000000 元、利息（以 200000000 为基数，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最新公布的
一年期 LPR，自 2021年 5月 21日起计至 2021 年 6 月 9 日）、罚息（以未清偿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全国
银行同业拆借中心最新公布的一年期 LPR上浮 50%， 自 2021年 6月 1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复利（以未清偿利息为基数，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最新公布的一年期 LPR 上浮 50%，自 2021 年 6
月 1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 限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
市分行支付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 898200元；

（3）马鸿、黄晓旋对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有权在最高额债权 1403431260 元范围内以搜于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 1 号房地产证号为粤（2019） 东莞不动产权第 0318121、
0318123、0318124、0318125、0318126、0318127、0318128、0318131、0318132 号的九宗房产折价或以拍
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5） 广东美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在 114250000 元范围内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承
担赔偿责任。

（6）驳回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近日，公司收到广州仲裁委员会对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诉供应链公司、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的裁决书[（2021）穗仲案字第 13964号]，主要裁决内容如下：
（1）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贷款本金 2000 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复

利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 2022 年 8 月 22 日，
罚息 1466832.79元、复利 50866.66元）；

（2）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补偿财产保全费 5000元；
（3）本案受理费 58690元、处理费 8452元（申请人已预缴 8804元，退回 352 元）。 仲裁费共 67142

元，由第一被申请人承担（该费用已由申请人预缴，东莞分会不作退回，由第一被申请人迳付申请人）；
（4）第二被申请人对第一被申请人上述第（1）（2）（3）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以上裁决确定由第一、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应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一次

性全部支付，逾期支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处理。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二、公司其他已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9月 3日披露了杨春兰诉搜于特集团劳动人事争议一案[案号：东劳人仲院道滘庭

案字（2022）353号]。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
上的《2022-085：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现将上述小额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编号 案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展情况

1 东劳人仲院道滘庭案
字（2022）353号 杨春兰 搜于特集

团
劳动人事
争议 45,400.47 仲裁庭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

付 10,728元。

三、上述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1、农发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美易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判决目前尚未生效，公司

已按相关合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利息， 本次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
生重大影响。 如判决生效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未能如期履行判决，农发银行东莞分行可能会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2、如供应链公司和搜于特集团未能如期履行裁决书[（2021）穗仲案字第 13964 号]的裁决，中国银
行东莞分行可能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上述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诉供应链公司、 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涉及的金 融借款事
项，公司已按相关合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利息，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预计产生利息及罚息
约 169.53万元。 公司根据判决书内容将案件涉及的财产保全费、律 师费、案件受理费等共计约 7.21

万元计入本期损益。
四、备查文件
1、农发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美易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判决书[（2021）粤 19 民

初 104号]；
2、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诉供应链公司、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裁决书[（2021）穗仲案

字第 13964号]。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2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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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搜特转债”（转债代码 128100）转股期为 2020 年 9 月 18 日至 2026 年 3 月 12 日；目前转股价格

为 1.60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2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搜特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3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开发行

了 8,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80,000.00 万元。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 3月 1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
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余额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267 号”文同意，公司 80,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0 年 4 月 9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搜特转债”，债券代码“128100”。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有关规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搜特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 3月 18 日）满 6 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20年 9月 18日至 2026年 3月 12日。

二、“搜特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2020年 9月 9日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搜特转债”转股

价格的议案》，同意将“搜特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2.90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9 月 10
日生效。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9月 1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
相关媒体上的《2020-087：关于向下修正“搜特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2、2021 年 8 月 16 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搜特转债”转
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搜特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1.62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8 月
17 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17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
报》等相关媒体上的《2021-074：关于向下修正“搜特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3、2022年 5月 19日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
案》，公司于 2022年 6月 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对回购股份
的注销手续，注销后公司总股本由 3,093,441,054 股减少为 3,051,814,483 股，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价调整的相关规定，“搜特转债”转股价格由 1.62 元/股调整为 1.60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6 月 21 日开始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6 月 2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和《证券时报》等相关媒体上的《2022-059：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2022-
060：关于调整“搜特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三、“搜特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三季度，“搜特转债”金额因转股减少 57,200 元，转股数量为 35,749 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日，“搜特转债”剩余债券 7,981,374张，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798,137,400元。
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 例
（%）

发 行
新 股
（股）

送 股
（股）

公 积 金
转 股
（股）

其他（股） 小计（股） 数量（股） 比 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49,536,654 14.73 0 0 0 -5,075 -5,075 449,531,579 14.73

高管锁定股 449,536,654 14.73 0 0 0 -5,075 -5,075 449,531,579 14.7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602,280,141 85.27 0 0 0 +40,824 +40,824 2,602,320,965 85.27

三、股份总数 3,051,816,795 100.00 0 0 0 +35,749 +35,749 3,051,852,544 100.00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搜特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769-81333505进行咨询。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搜于特”股本结构

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搜特转债”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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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法定
期间未使用部分公司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 万元（含本数），不超过 8,000 万元（含本数），回购
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8.00元/股。 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8.00 元/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测算，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500~1,0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7006~1.4013%，具体回购股份的
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 上述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7 月 2 日、8 月 2 日、9 月 2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42、
2022-054、2022-073、2022-082）。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在

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 公司本次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为 942,2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 0.1320%，最高成交价为 5.3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24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499.64 万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回购价格上限 8.00
元/股。 本次回购复核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一）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二）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三）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6 月 13 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累计成交量

为 114,294,453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
日公司 A股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28,573,614股，向上取整）。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未达到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二）公司未在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三）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会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822 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公告编号：2022-091
债券代码：127033 债券简称：中装转 2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中装转 2”（债券代码：127033）转股期为 2021 年 10 月 22 日至 2027 年 4 月 15 日；最新有效的

转股价格为 6.29元/股。
2.2022 年第三季度，共有 83 张“中装转 2”完成转股（票面金额共计 8,300 元人民币），合计转成

1,314股“中装建设”股票（股票代码：002822）。
3. 截至 2022 年第三季度末， 公司剩余可转债为 11,593,976 张， 剩余可转债票面总金额为

1,159,397,600元人民币。
4.2022年 7月 21日， 因公司实施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 转股价格由 6.31 元/股调整为 6.29 元/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建设”或“公司”）现将 2022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中装转 2”）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666 号”文核准，深圳市中

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公开发行了 1,160.00 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116,000.00万元。

经深交所审核同意， 公司 116,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
交易，债券简称“中装转 2”，债券代码“127033”。

根据有关规定和《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中装转 2”自 2021年 10月 22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
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6.33元/股。

经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 2020 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0.50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21年 6月 17日。根据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会关于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中装转 2”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人民币 6.33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6.28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1年 6月 17日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8 日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市中装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

2021年 1月 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关于终止实施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拟对
上述原因涉及的尚未解锁的 122,500股与 6,828,400 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处理。 根据募集说明
书及中国证监会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中装转 2”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人民币 6.28
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6.31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关于 2019年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43）与《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4）。

根据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拟以未来实施权益分
派时的公司总股本并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 942,2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0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的有关规定以及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中装转 2”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人民币 6.31元/股调整为人
民币 6.29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2年 7月 21日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三季度，中装转 2因转股减少 8,300元，转股数量为 1,314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中装转 2剩余金额为 1,159,397,600元。 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可转债转
股 其它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
通股 /非流通股 64,115,370 8.98 0 -1,278,400 -1,278,400 62,836,970 8.81

高管锁定股 55,849,937 7.83 0 606,000 606,000 56,455,937 7.91

二、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649,517,083 91.02 1,314 1,278,400 1,279,714 650,796,797 91.19

三、总股本 713,632,453 100 1,314 0 1,314 713,633,767 100

注：2022年 9月 20 日，公司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除限售，解锁的股份总数
为 1,884,400股。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话 0755-83598225 进行咨

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5166 证券简称：聚合顺 公告编号：2022-084
转债代码：111003 转债简称：聚合转债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杭州聚合顺特种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种

材料”），属于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聚合顺”）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关联
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特种材料银行授信提供担保金额为 1.45
亿。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已实际为特种材料提供的担保余额 5.5亿；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人特种材料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 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和 2022 年 4 月 18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2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所属 4
家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15亿元，其中为特种材料提供的担保不超过 5.5亿元。 内容详见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2年
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二） 本次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2年 9月，公司为子公司担保情况如下：
为满足特种材料的日常经营需求，特种材料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合计 1.45 亿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均无反担保。 特种材料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万元） 债权人
（授信银行）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杭州聚合顺特种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14,50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

行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杭州聚合顺特种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新区纬十路 389号
3、 法定代表人：傅昌宝
4、 注册资本：5,100万元人民币
5、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生产：尼龙 6 新材料，销售：原材料（己内酰胺）及本公司生产的产品，货

物或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59,454.16 157,825.14

负债总额 53,893.64 149,153.41

流动负债总额 53,893.64 149,153.41

净资产 5,560.52 8,671.73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7,623.13 219,339.71

净利润 458.43 3,111.21

上述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目前尚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

三、 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 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签署的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保证人：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担保额度：14,5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情况：无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

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亿肆仟伍佰万元整)以及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
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合计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壹
亿肆仟伍佰万元整。 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的债权也包
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
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

四、 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基于特种材料日常经营需要所进行的担保， 被担保方偿还债务的能力、 经营状况良

好，通过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有利于增强其资金运用的灵活性，控制资金成本，有利于日常业务
开展，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合计 7.2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2.39%，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子公司。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5166 证券简称：聚合顺 公告编号：2022-085
转债代码：111003 转债简称：聚合转债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发行的“聚合转债”自

2022 年 9 月 13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57,000 元“聚合转
债”转为公司 A 股普通股，占“聚合转债”发行总量的 0.03%,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 3,947 股，
占“聚合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13%。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尚未转股的“聚合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03,943,000
元，占“聚合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7%。

●本季度转股情况： 自 2022 年 9 月 13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本季度可转债转股金额共计
57,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3,947股。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67号）核准，2022年 3 月 7 日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20,4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为 20.40万手（204万张），期限 6年。

（二）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00号文同意，公司 20,4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4
月 19日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聚合转债”，债券代码“111003”。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聚合转债”自 2022 年 9 月 13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 14.63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14.42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2022年 5月 17日转股价格由 14.63元/股调整为 14.42 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11日披露的《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聚
合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号：2022-055）。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聚合转债”转股期为：2022年 9月 13日至 2028年 3月 6日。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57,000 元“聚合转债”转为公司 A 股普通股，占“聚合转

债”发行总量的 0.03%，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 3,947股，占“聚合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 0.0013%。

自 2022年 9月 13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本季度可转债转股金额共计 57,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
股份数量为 3,947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聚合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03,943,000 元，占“聚合转债”发
行总量的 99.97%。

三、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可转债转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年 9月 12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年 9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7,941,888 - 127,941,88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7,605,112 3,947 187,609,059

总股本 315,547,000 3,947 315,550,947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571-82955559
咨询邮箱：jhsdm@jhspa6.com
特此公告。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988 证券简称：豪美新材 公告编号：2022-076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广东贝克洛幕墙门窗系统有限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订单情况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与投资者进行交流过程中，部分投资者对
子公司广东贝克洛幕墙门窗系统有限公司系统门窗业务订单情况较为关注。 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
性，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系统门窗业务订单情况
2022年前三季度系统门窗业务工程中标量 85.38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60.73%， 其中上半年中标

44.8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86.77%；三季度中标 40.5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9.24%。
二、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以上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日常经营概况。 系统门窗业务从中

标至合同签订、发货并形成收入等尚有不确定性，上述数据不能直接推算相关业务板块的营业收入、
净利润等经营指标。 具体财务指标及经营数据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988 证券简称：豪美新材 公告编号：2022-077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988 股票简称：豪美新材
转债代码：127053 转债简称：豪美转债
转股价格：21.29 元/股
转股期限：2022 年 7月 28日至 2028年 1月 23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就 2022 年第三季度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1182 号）核准，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4日公开发行了 82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82,400 万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不含税）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13,165,660.38元。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2]

230Z0025号）。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2〕196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 82,4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2 年 3

月 4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豪美转债”，债券代码“127053”。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规定和《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2022 年 1 月 28 日，即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
账户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 2022 年 7 月 28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以及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21.51元/股。
根据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每股现金股利 D 为 0.22 元/股，则豪美

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21.51 元/股调整为 21.29 元/股，具体计算过程如下：P1=P0-D =21.51-0.22=
21.29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5月 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 可转换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三季度豪美转债因转股减少 9000元（90张），转股数量为 414 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823,991,000元（8,239,910张）。
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股本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 次 变 动 增 减
（+、—）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股 / 非流
通股 151,417,734 65.05 917,448 152,335,182 65.44

高管锁定股 2,867,093 1.23 917,448 3,784,541 1.63

首发前限售股 148,550,641 63.82 0 148,550,641 63.82

二、无限售条件股 81,352,266 34.95 -917,034 80,435,232 34.56

三、股份总数 232,770,000 100 414 232,770,414 100

注：高管锁定股变动主要系三季度公司进行董监高换届选举，部分董监高变动导致高管锁定股份
数量变化。

三、 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豪美转债”的相关条款，敬请查阅公司于 2022年 1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763-3699509进行咨询。
四、 备查文件
1、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股票代码：600203 股票简称：福日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2-085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参股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9月 1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2年第十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参股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对外投资的议案》，子公司深圳市中诺通讯有

限公司及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其余 27名合伙人共同设立苏州华业纳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核定为准，以下简称纳星基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日电子关于子公司参股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76）。

截止目前，纳星基金合伙协议已完成签署，基金合伙人及认缴出资金额如下：
序号 合伙人 /企业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苏州纳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9,000.00 25.00

2 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476.00 1.32

3 张龙 有限合伙人 1,500.00 4.17

4 海南恒信成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特殊有限合伙人 991.00 2.75

5 陈缨 有限合伙人 613.00 1.70

6 王文涛 有限合伙人 170.00 0.47

7 谭蕾 有限合伙人 100.00 0.28

8 胡锦 有限合伙人 100.00 0.28

9 许军 有限合伙人 100.00 0.28

10 谢国胜 有限合伙人 500.00 1.39

11 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 13.89

12 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8.33

13 弓玉如 有限合伙人 500.00 1.39

14 周钢 有限合伙人 500.00 1.39

15 厉凤翔 有限合伙人 3,000.00 8.33

16 袁德宗 有限合伙人 2,000.00 5.56

17 高坤 有限合伙人 1,000.00 2.78

18 黄晓玲 有限合伙人 1,300.00 3.61

19 粟昱 有限合伙人 500.00 1.39

20 刘雪峰 有限合伙人 750.00 2.08

21 吴灿明 有限合伙人 800.00 2.22

22 谭启 有限合伙人 500.00 1.39

23 万诤 有限合伙人 500.00 1.39

24 华琦 有限合伙人 100.00 0.28

25 翁泽宏 有限合伙人 500.00 1.39

26 海南优翎博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 2.78

27 海南鲲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 1.39

28 陶炯 有限合伙人 500.00 1.39

29 洪锽淮 有限合伙人 500.00 1.39

合计 36,000.00 100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对外披露纳星基金设立的后续相关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 2022-067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2 年

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情况： 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6,078,500 份，行权有效期为 2022 年 7 月 8 日至 2023 年 6 月 23 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2 年 7
月 8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 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自主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
登记共 4,505,219股，占可行权数量的 74.12%。

一、 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概况
根据《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经圆通速递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6月 15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一期股票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符合条件的股
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6,078,500 份，行权起始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8 日，行权终止日期为 2023 年 6 月 23
日，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激励
对象在符合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主办券商自主行权系统进行申报行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2022 年 7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2-047）、《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开始行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52）。

二、 本次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具体情况
2022年 7月 8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共 4,505,219 股股份， 占可行权数量
6,078,500份的 74.12%。公司本次获得募集资金 53,386,845.15元，该项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行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 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436,146,954 4,505,219 3,440,652,173

合计 3,436,146,954 4,505,219 3,440,652,173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2 年 10 月 11 日


